山东省重点外商投资企业“服务大使”制度
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转变作风，优化政府服务，促进“优化营商环境，拓展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空间”主题活动深入开展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指导思想
深入贯彻全省外经外贸工作座谈会精神，主动适应利用外资新常态，以建立重点外商投资企业“服务大使”制度为切入点，进一步密切政府和企业的联系，帮助外商投资企业解难纾困，优化服务环境，提高服务质量，改善投资环境，为高水平吸收外资打下坚实基础。

二、组织领导
 各市及县（市、区）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商务部门根据本制度要求，制定工作方案，报请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同意，并协调相关部门形成合力，共同推进实施。

三、人员构成
（一）“服务大使”原则上选自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商务部门或其他经常为外商投资企业服务的部门、单位。

（二）各相关部门和单位（发改、经信、科技、人社、国土、住建、环保、工商、金融、地税、外汇、国税、海关）应明确一位负责人，并指定一名工作人员作为“部门联系人”。

四、主要职责
（一）作为外商投资企业联系政府及有关部门的“窗口”，将企业诉求及时转达至相关部门和单位，并反馈诉求事项办理结果； 

（二）及时将有关政策信息传达外商投资企业；

（三）每月汇总、上报所联系外商投资企业的服务情况。

五、运作机制










六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商务部门就建立重点外商投资企业“服务大使”制度向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专题汇报，制定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。可通过举办“服务大使”启动仪式扩大宣传。

（二）每名“服务大使”可以联系多家外商投资企业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合理诉求，做到有求必应，“部门联系人”要全力配合。

（三）建立健全部门联席会议机制，对重大问题及时会商，快速反应。属于共性问题的，要通过座谈会、培训等形式，统一辅导解答。涉及省和国家层面的，及时书面反映。

（四）“服务大使”和“部门联系人”要加强学习，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和政策水平，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便捷、优质、高效的服务。

（五）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及各部门对于凡是能公开的涉及外商投资的信息，要及时采用多种形式进行公开，切实方便外商投资企业知情、办事。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领导





部门联席会议








商务部门负责人





外商投资企业





部门联系人





外商投资企业





部门联系人








服务大使





部门联系人





外商投资企业





部门联系人





外商投资企业








PAGE  
— 1 —


